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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恺丰典当行诉赵建明典当纠纷上诉案 

——不动产典当与抵押借款的区分 

及绝当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     

不动产典当  抵押借款  预扣综合费用   

绝当的法律后果  

【裁判要点】 

一是不动产典当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形式，应把握其特

点，在案由上区分典当纠纷和借款合同纠纷的区别；二是典

当行预先扣除的综合费用不应计入当金总额；三是不动产典

当关系中，绝当后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用、利息总额应以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 

【基本案情】 

上诉人：天津市恺丰典当行 

被上诉人：赵建明 

2011年2月1日，恺丰典当行与赵建明签订天津市典当行

业借款合同，双方约定，赵建明向恺丰典当行借款人民币

18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2月1日至2011年3月1日，每

月综合费用为借款额的3.2%。双方同时签订天津市典当行业

抵押合同，将赵建明所有的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翠阜新

村翠韵里7-7-301-302、7-7-401-402两套房屋抵押给恺丰典

当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签订后，恺丰典当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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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明实际发放贷款17424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赵建明

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本金及综合费用。2011年7月4日，恺丰典

当行提起诉讼，要求赵建明偿还借款本金1800000元；给付

利息及综合费用230400元；给付自2011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的利息、综合费用（每月按借款本金的3.2%计算）；

并对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庭审中，赵建明对于偿还借

款本金并无异议，但对于继续给付综合费用不予认可。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偿还

本金已构成违约，但原告实际发款为 1742400元，根据我国

法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在本金中扣除，如预先扣除应按实

际借款额还本付息，因此，被告应偿还本金 1742400 元并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关于原告主张的综合

费用一节，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房地产

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 27‰。《典当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规定：典当期限或续当期限届满后，当户应当在 5

日内赎当或者续当，逾期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典当期

限届满后 5日内，被告既未赎当也未续当，为绝当。绝当后，双

方的典当关系终止，原告应当按照《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规定处理当物，被告无须再向原告支付月服务费。故被告应支付

原告借款当月的综合费用 47044.8 元。原、被告签订的天津市

典当行业抵押合同，并对抵押财产在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权

登记，抵押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享有对被告抵押房产以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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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遂判决：一、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被告赵建明偿还原告天

津市恺丰典当行当金 1742400 元及 2011 年 2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1 日的当月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 6

个月法定贷款利率计算，综合费用 47044.8元；二、判决生

效后三十日内，被告赵建明向原告天津市恺丰典当行支付自

2011年 3月 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原告有权以被告提供抵押的房屋

（房地证津字第 102021103362）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恺丰典当行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主张：1、预先扣除的 57600元是赵建明在签订合同时支付的

第一期综合费用，《典当管理办法》并未禁止预先扣除综合

费用。实际借款金额应为 1800000 元。2、绝当之后，双方

的典当关系并没有终止。赵建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还款时

间归还借款本金及综合费用，按照《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的

约定，赵建明仍应向上诉人恺丰典当行支付利息及综合费

用。3、赵建明每月按照借款总额的 3.2%向恺丰典当行交付

的费用，是每月按照借款总额的 2.7%计算的综合费用加上按

照借款总额的 0.5%计算的利息所得的数额，这种计算方法符

合《典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共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本案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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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究为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典当纠纷；二是恺丰典当行预先扣

除的 57600元应否计入当金总额；三是绝当后赵建明应否向

恺丰典当行支付综合费用及利息。 

本案应属典当纠纷。首先，因典当行的法定业务范围并

不包括发放贷款业务，故本案恺丰典当行虽与赵建明签订了

《借款合同》，但应属典当行经营范围中的“房地产抵押典

当业务”。其次，根据恺丰典当行与赵建明在《借款合同》

中的约定，双方缔结合同的主要依据即为《典当管理办法》，

而《典当管理办法》是我国规范典当行为的主要规定，可见

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已形成确立典当关系的合意。再次，赵建

明向恺丰典当行按月交付综合费用，且双方均认可，合同约

定的“综合费用”的构成有两部分，即借款利息和典当综合

费用，而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仅须支付本金和利息，不涉及综

合费用。故本案合同虽名为抵押借款，实质上却符合《典当

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典当的规定，应属典当合同。

原审法院确立的案由有误，本案的案由应为典当纠纷。 

恺丰典当行预先扣除的 57600元不应计入当金总额。恺

丰典当行主张预先扣除的 57600元是赵建明在签订合同时支

付的第一期“综合费用”，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每月

按照借款额的 3.2%计算的 “综合费用”包括典当当金利息

和典当综合费用。《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典当当金利息不得预先扣除”；《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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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规定，“典当综合费用包括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

按照上述规定，典当当金利息不得预先扣除，而各种服务及

管理费用在典当合同成立之时也尚未发生，也不得预先扣

除。因此，恺丰典当行不得预先扣除当金利息及典当综合费

用，当金总额应为恺丰典当行实际给付赵建明的 1742400元。 

关于绝当后赵建明应否向恺丰典当行支付综合费用及

利息的问题，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绝当后，恺丰典当行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或双方约定来处理绝当物品。同时，根

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第十条，借款合同履行期届满，

赵建明未清偿债务时，其同意并授权恺丰典当行处分抵押

物，所得价款由恺丰典当行优先受偿。即在绝当后，按照双

方约定，恺丰典当行有权处分抵押物，而恺丰典当行若怠于

行使其抵押权，则当户需持续支付较高的综合费用，于当户

不公。因此，为促使恺丰典当行及时行使权利，绝当后，赵

建明不应支付综合费用。而双方在《借款合同》第十三条中

关于绝当后赵建明继续支付综合费用的约定，属显失公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及

赵建明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变更。关于绝当后当金利息的

计算标准，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的四倍为宜。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典当行不得经营“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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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典当行不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众存

款，仅能依靠自有资金支付当户的当金，故在当户迟迟不能

归还当金的情形，应支付较高的利息。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

贷法定允许的最高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以该标准计算绝当后的当金利息

为宜。原审法院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该计算标准不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

利益，应当予以调整。 

另，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

典当期限届满后五天之内，赵建明应当支付五天期限内的综

合费用，还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逾期贷款

罚息利率支付相应利息。关于恺丰典当行主张的依法处理绝

当物品，以拍卖收入优先受偿的请求，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本院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改判如下：一、维

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1）北民初字第 3456 号民事

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1）北民

初字第 3456 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三、被上诉人赵建

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天津市恺丰典当行当金

1742400元及 2011年 2月 1日至 2011年 3月 1日的当月利息

及综合费用共计 55756.8元；四、被上诉人赵建明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以 1742400元当金为基数，向上诉人天津市恺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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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支付自 2011年 3月 2日至 2011年 3月 6日的利息（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付），并支

付五天的综合费用 7840.8 元；五、被上诉人赵建明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以 1742400元当金为基数，向上诉人天津市恺丰

典当行给付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

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

倍标准计付）；六、驳回上诉人天津市恺丰典当行原审其他诉

讼请求。 

【评析】 

典权制度作为一种以物质钱的交易行为，在我国金融发

展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物权法

的制定的过程中，是否规定典权制度曾备受学界争议，但最

终也未能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典当纠纷作为第

三级案由作了规定。而目前存在的适用典当纠纷的相关规定

就只有公安部、商务部于 2005 年 2 月 9 日颁布的《典当管

理办法》，法律规范比较缺乏，同时，该规定将“房地产”

作为典当的标的物予以规定，故此，审判实践中对典当法律

关系的理解及处理就存在较大争议。 

【比较法链接】 

要区分不动产典当纠纷与抵押借款纠纷，首先必须弄清楚

一个理论问题，即不动产能否成为典当的标的，关于这一问题，

http://wuquan.lawtime.cn/wu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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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

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

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

物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当物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动产、

财产权利及房地产。但在理论界，关于不动产能否成为典当的

标的，始终存在极大的纷争：一种观点认为典当的标的物只能

是动产，此观点多为民法学界所主张；另一种观点认为典当的

标的物可以为动产、不动产、财产权利，此观点多为经济学和

社会学者所主张
1
。 

从比较法上而言，关于典当的标的物共有以下三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典当标的物明确限定只能为动产，主要立法代表

为我国台湾地区“当铺业法”；第二种做法是典当标的物限定

为除财产权利、权利证书外的有形财产，主要代表为美国《俄

亥俄州典当商法》、美国《佛罗里达州典当业法》；第三种做法

为不明确限定典当标的物的类型，限定单笔当金的数额，主要

代表为我国香港地区《当押商条例》、马来西亚《1972年典当

商法》、新加坡《1993年典当商法》。 

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当铺业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

是持当人以动产为质当物交付于当铺业向其借款，当铺业就质

当物估价收当后向持当人开局票贷与金钱，持当人按约定向当

                                                        
1 胡宗仁：《典当业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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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业支付利息，于典当期限届满时向当铺业返还当本赎回质当

物的活动。根据该条规定，收当得范围仅限于动产，且明确禁

止有价证券及各种存款凭证作为当物。同时，“当铺业法”第

21条规定，持当人即当户届期不取赎或顺延质当者，质当物所

有权移转于当铺业。根据该条规定，绝当时当户以当物价值为

限承担物的有限责任。 

美国《俄亥俄州典当商法》在“基本定义”条款中对受当

得个人财产限定为不包括证券、债权凭证、财产权利、契约或

卖契。《佛罗里达州典当业法》第2条“定义”条款规定，当物

不包括财产权利、各种形式替代对有形财产实际占有的权利证

书——包括但不限于动产权利凭证、证券、债权凭证、权利资

格证书以及任何其他证实与财产实物（包括机动车）相分离的

权利凭证。
2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当押商条例》第2条的规定，

本条例所称“物品”是指任何可作为抵押品的物品、物件或其

他东西。该条款虽未明确规定典当的标的物的类型，但《当押

商条例》规定了单笔当金的限额为10万港元，故香港地区的当

铺业放款也只能为小额贷款。与之相类似，马来西亚《1972

年典当商法》、新加坡《1993年典当商法》也对单笔当金的限

额分别规定为1万元马币、1000新加坡元。通过此类的限制性

规定，也是将典当业的标的物限定为动产。 

                                                        
2 胡宗仁：《典当业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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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从比较法上看，一方面许多国家通过典当业法规将

典当标的物明确限定为动产，或者通过单笔当金的数额限制来

间接限定典当的标的物为动产；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佛罗里达州等地，典当的标的物可以为除财产权利、权利证书

外的有形财产，并不排除不动产，在典当中强调典当商对有形

财产的实际占有。而在我国，根据前述《典当管理办法》的规

定，当物的范围包括动产、财产权利及房地产，比世界其他国

家的规定更为广泛，那么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也

就更多，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谨慎面对，认真研究。 

【案例评注】 

本案集中体现了典当纠纷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焦点

问题：一是应如何区分不动产典当纠纷和抵押借款纠纷；二

是综合费用能否预先扣除；三是绝当后综合费用应否继续支

付及利息的限额标准问题。 

一、不动产典当与抵押借款的区分及其意义 

（一）不动产典当与抵押借款的区别 

确定本案的案由，首先要区分不动产典当与一般抵押借

款的区别。传统的典当一般当物是动产，而在动产为当物的

情形，典当与质押借款的区别较为明显，即在当户无法按期

赎回当物时，当物的所有权就直接发生转移。根据《典当管

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不动产可以作为当物

抵押给典当行，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也是典当行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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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不动产作为当物的情形下，其与抵押借款的区分更

加细微难辨，目前理论上争议较小的有以下三点： 

  1、费利内容不同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典当行不仅可以收取当

金利息，还能在法定许可的幅度内收取典当综合费用，这种

费率标准往往高于利息。而借款合同中质押权人或抵押权人

仅能依国家规定的利率标准在一定幅度内收取利息，不能收

取综合费用。这也是典当与抵押借款的最显著区别。 

  2、融资期限不同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典当

的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这一融资期限显然不同于一般的

借款合同，借款期限的长短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 

3、主体资格不同 

典当作为一种特种行业，准入审批管理制度严格。近年

来成立典当行需经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并要依法领取特种

行业许可证。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典

当行的主营业务为典当业务，而并不包括抵押借款业务。一

般的抵押借款则对债权人的主体资格没有特定要求，无论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是一般的法人、自然人，都有可能与他人

发生抵押借款行为。 

（二）不动产典当与抵押借款区别的争议 

由于不动产典当同样要对不动产进行抵押登记，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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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没有规定“典权”，所以其与不动产抵押借款的区分

在法律效果上存有较大争议。 

有观点认为，不动产典当与抵押借款二者在法律效果上

不同。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对担保物的处置方

式不同。因我国担保法禁止对担保物约定流质条款，故借贷

关系中的担保物权人对担保物只享有通过诉讼或仲裁执行

时的优先受偿权，也可以放弃行使担保权利。但在典当关系

中，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典当行可将抵押物按绝当处置。

如事先做了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一旦出现当户不能如期赎

当或在续当期内仍不能偿还当金赎回当物，典当行可依公证

约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当物来清偿因典当关系而形成的

债务。
3
 

与之对应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在法律效果上都是

抵押权的设立，并无区别。典当行不能单凭《公证执行证书》

直接处分典当房屋并申请变更登记。《典当管理办法》是行

政规章，无权规定基本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典当仍然是

房地产抵押，不能违反《担保法》关于“流质条款”的禁止

性规定，这也不属于《房屋登记办法》所规定的单方可以申

请的范围。典当行仅能凭在公证处办理的《公证执行证书》

按 2000 年 9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

                                                        
3 邱健、田雷：《典当纠纷案件审判实务初探》，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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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行可以凭此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登记机构凭人民法院

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再行办理。
4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区别有以下两点：一是典当合同能

否约定流质条款；二是典当行可依据《公证执行证书》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与此同时，普通债权人是否也享有同样的权

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在不动产典当的情形，仅规定典当行可以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事先约定

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该条款并未规定典当

行在绝当后可以直接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而是按照《担保

法》的规定来行使抵押权或者按照双方约定拍卖不动产。由

此可见，典当合同即使约定了流质条款，绝当后典当行也不

能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

题的联合通知》第二条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

权文书的范围的规定，借款合同也同样可以通过公证来作为

强制执行的效力依据。所以，债权人也可依据《公证执行证

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综上，笔者同意第二种理论观点，

在法律效果上，不动产典当与不动产抵押借款并无显著区

别。 

（三）总结 

                                                        
4 金绍达：《在典当行绝当的房屋能否由典当行直接处分并申请登记》，《中国房地产》2012年第 5 期。 

javascript:SLC(12418,0)
javascript:SLC(12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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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应属典当纠纷 

根据上述典当纠纷与抵押借款纠纷的区别，结合本案的

具体案情，在费利内容方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按月交付综

合费用；在主体资格方面，本案应属典当行经营范围中的“房

地产抵押典当业务”；在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方面，双方缔结

合同的主要依据即为《典当管理办法》，在签订合同时双方

已形成确立典当关系的合意。因此，本案案由应属典当纠纷。 

2、不动产典当与不动产抵押难以区分的尴尬 

关于不动产能否作为当物，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务仅限于

动产。对于不动产，有观点认为，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典当，

实际上是一种抵押借款，该类案件在审理中应按最高人民法

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抵押借款合同纠纷定性为宜。

5
现《典当管理办法》将其扩张至不动产，实则给予了典当行

进入发放贷款金融市场的机会，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规定，给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困扰就是如何来界定和区分此种

“典当”，有待相关立法部门通过立法予以明释。
6
 

二、预先扣除的综合费用不应计入当金总额 

（一）综合费用能否预扣的观点分歧 

关于预先扣除的综合费用应否计入当金总额的问题，《典

当管理办法》规定有利息不得提前扣除，但对综合费用能否

提前扣收没有明确规定，对此，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5 参见前引③，《典当纠纷审判实务探讨》。 
6 参见王绍海：《房屋典当废除论》，《山东行政学院》201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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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典当行在实际操作中的惯常做法都是提前预扣。因法

律、法规对此未加禁止，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审判实践中不

宜完全予以否定，视具体情形而定。
7
但第二种观点认为，预

先扣除的综合费用不应计入当金总额，同时已有地方高院出

台相关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典当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当户主张当金发放时已

预先扣除典当综合费用，并要求当金按照实际发放的金额认

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司法实践中，上述两种观点均有

采纳的范例。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

一中民终字第 774号胡福生与北京裕兴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典当纠纷案，支持了综合费用的预扣，认为“由于典当管理

办法并未并未规定不允许预扣综合费用，故裕兴隆公司预扣

综合费用并无不当”。而本案所采纳的是综合费用不能预扣，

预扣的综合费用不能计入当金总额的观点。 

笔者认为，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综合费用不能预先扣除。

一是综合费用是指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在典当合同成立之

时，各种服务和管理费用尚未发生，因此，综合费用也不得

预先扣除。二是基于前文对不动产典当和抵押借款区别的论

述，二者除了债权人主体不同、费利不同之外，并无其他本

质的区别，综合费用在不动产典当的场合，其意义就是抵押

借款的“利息”的组成。因此在抵押借款合同中，禁止预先

                                                        
7 茹作勋、肖新明：《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适用》201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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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利息，则在不动产典当合同中，也应禁止预先扣除综合

费用。综上，综合费用不能预先扣除，预先扣除的综合费用

不得计入当金总额。 

（二）本案中当金总额的确定 

在本案中，恺丰典当行主张预先扣除的 57600 元是赵建

明在签订合同时支付的第一期“综合费用”，而本案中双方

当事人约定的每月按照借款额的 3.2%计算的 “综合费用”

包括典当当金利息和典当综合费用。恺丰典当行不得预先扣

除当金利息及典当综合费用，当金总额应为恺丰典当行实际

给付赵建明的 1742400 元。 

三、绝当后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用及利息限额标准 

  传统典当制度中，不包括不动产的典当，故绝当后，典

当后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既然权利义务终止了，当户不必

再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现行典当业，典当业务范围包括了

不动产的典当，绝当的法律后果也不再简单地是双方权利义

务的终止。但是绝当后，典当行应否继续收取综合费用，双

方对于绝当后继续收取综合费用的约定是否有效，绝当后的

利息限额标准，成为司法实践中又一需研究讨论的问题。 

（一）绝当后应否收取综合费用的观点分歧 

关于绝当后应否收取综合费用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最高院也无可以参考的判例，目前存有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典当行在绝当后不应再向当户收取综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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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8
其理由有三：一是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绝当后，“拍卖收入在扣除拍卖费用及当金本息后，

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即典当行

对于拍卖的收入只能扣除拍卖费用和当金本息，剩余的部分

应当退还当户，并不包括综合费用。二是综合费用包括服务

费用和管理费用，在绝当之后，均不存在为当户之利益服务

和管理的情形，因此典当行不应再向当户收取综合费用。三

是赎当是当户的权利，而非义务，绝当后还要当户继续承担

综合费用，无异于是强制当户赎当。因此，在发生绝当之后，

典当行没有权利再收取综合费用。 

观点二认为，典当行在绝当后可以向当户收取综合费用，

但其收取的综合费用、利息、违约金等合计数额不能过高。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典当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典当行与当户约定绝当后当户应支

付违约金、逾期利息、典当综合费用的，典当行可以选择主

张，也可以同时主张。但对于折算后的实际利率过高的，当

户可以请求依法调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 12 条明确规定了利息及综合费用合计不

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该条规定：典当企业主张

借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及综合费的，对于两项合计数额超过

                                                        
8 姚浩、潘婵媛：《试评桐乡市某典当公司诉桐乡市某针织公司、沈某典当纠纷一案》，中国典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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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的部分不予

保护。 

笔者更赞成第二种观点，究其原因，观点二的理论基础

在于正如前文所言，综合费用在不动产典当的场合，其意义

就是抵押借款的“利息”的组成。故不用深究绝当后当户是

否要继续支付综合费用，仅需对当户向典当行支付的利息、

综合费用、违约金等的总和规定一个限额标准即可，而无需

对各项费利予以分别限定。 

（二）综合费用及利息的限额标准 

关于绝当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典当做为特种行业，

具有高额的收益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尽快实现权利转

换，典当行和当户都有义务保证交易的公平性。为维护社会

的公平正义，法院对这种收益较高的特种行业在经营行为不

规范，或过度追求不当利益时应予以适度干预。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典当行不得

经营“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的业务，因此，

典当行不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仅能依

靠自有资金支付当户的当金，故在当户迟迟不能归还当金的

情形，应支付较高的利息。而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法定允

许的最高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的四倍，故以该标准计算绝当后的当金利息为宜。同

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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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

条也明确规定了利息及综合费用合计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四倍的标准。证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绝当后当户向

典当行应支付的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等费用的限额标准，

较为认同的就是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 

（三）本案的观点 

本案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为防止典当行怠于行

使抵押权，当户向其持续支付高额的综合费用，故主张绝当

后，当户不应向典当行继续支付综合费用。同时，基于平衡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将利率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银行机构同期贷款记准利率的四倍。与上述本文的观点虽然

殊途同归，但本文的观点一是更突出了不动产典当中“综合

费用”是抵押借款中“利息”组成的本质属性，二是更尊重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四、总结 

不动产典当作为新生的典当形式，与不动产抵押借款有

许多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如何从本质上去把握二者的区别，

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是本文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动产

典当与不动产抵押借款在费利内容、融资期限等方面有区

别，但在法律效果上并无显著区别。综合费用在不动产典当

的场合，其意义就是抵押借款的“利息”的组成，因此，典

当行不能预先扣除综合费用，预先扣除的综合费用不应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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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总额。不动产典当关系中，绝当后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

用、利息总额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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